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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 

掛號方式  掛號時間  

現場掛號（初複診使用）  週一至週二：早上 08：00 ~ 11：30  

下午 12：00 ~ 17：00 

夜間 17：00 ~ 20：15 

週三至周五：早上 08：00 ~ 11：30 

下午 12：00 ~ 17：00 

週六   ：早上 08：30 ~ 11：30 

人工掛號（複診使用）  

專線：03-4794160 

週一至週二：早上 08：30 ~ 11：30  

下午 12：00 ~ 17：00 

夜間 17：00 ~ 20：15 

週三至週五：早上 08：00 ~ 11：30 

下午 12：00 ~ 17：00 

週六   ：早上 08：30 ~ 11：30 

網路掛號（初複診使用）  
 

週一至週日：24 小時  

• 初診掛號  

o 如您是從未至本院看診則以初診掛號辦理  

o 本院提供現場初診預約掛號服務途徑及網路初診預約掛號  

o 看診當日請攜帶正本身分證（外籍人士請攜帶居留證或護照，幼兒請攜帶戶口名簿，新生兒要帶出生證明）

及健保卡至 1 樓 1-3 號櫃台報到 

o 報到時間：  

1. 上午 11：30 前  

2. 下午 16：30 前  

3. 夜間 20：15 前  

• 複診掛號  

o 預約後，請於看診當日直接至診間報到候診即可 

• 注意事項  



o 掛號時請攜帶： 1.健保卡 2.正本身分證（外籍人士請攜帶居留證或護照，幼兒請攜帶戶口名簿）  

o 同時段預約兩科看診，看診請依預約號碼較小的科別依序看診。  

o 您可透過掛號批價櫃檯更新您最新的居住地址及電話，以保障您的權利  

• 身心障礙暨敬老服務窗口 

符合下列對象，不需抽取號碼牌即可直接至 3 號窗口由專人服務掛號、批價作業  

1. 身心障礙者。  

2. 年滿 85 歲以上之長者。  

 

●中央健康保險署-健康存摺 

中央健康保險署在官網建置「健康存摺」系統，民眾透過網路，可隨時隨地免費查詢或下載個人最近一年的門、住診資料、可以

在就醫時，提供醫師參考，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中央健康保險署在官網建置「健康存摺」系統，民眾透過網路，可隨時隨地免

費查詢或下載個人最近一年的門、住診資料、可以在就醫時，提供醫師參考，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相關問題請洽 1 樓掛號櫃檯

或病房。  
 

 

醫師看診時間 

週一至週二  

上午  09：00 ~ 12：00  

下午  14：00 ~ 17：00  

夜間  18：30 ~ 21：00 

週三至週五 

上午 09：00 ~ 12：00 

下午 14：00 ~ 17：00 

夜間 休 診 

週  六  

上午  09：00 ~ 12：00 

下午  休  診  

夜間  休  診  

週  日  休  診  

• 就診時請攜帶：  

1. 健保卡  

2. 正本身分證（外籍人士請攜帶居留證或護照，幼兒請攜帶戶口名簿）。  

3. 依照健保法規規定：就醫時應攜帶足以證明身分之證件，未能及時出示正本身分證件者將收足醫療費用待

出示應繳驗之證明文件後退費。  

• 手術個案請提前 30 分鐘報到。  

• 若你同時段掛 2 診，請先至號碼較少的診間報到。  



• 開立機票處方，請備妥機票影本，看診時繳交給醫護人員。  

 
 

 

服務專線 

總機 03-4794151 

掛號專線 03-4794160 

藥物諮詢 03-4794151 轉 1214 
 

 

門診收費須知 

項目  

掛號費  部份負擔  

門診  門診  

一般民眾  

初診  $150 

$80 

複  

診  

白天  $150 

晚上  $150 

70 歲以上  初、複診  $80 

榮民  初、複診  $30 $0 

殘障手冊  初、複診  $50 $50 

低收入戶  初、複診  $0 $0 

轉診  

初診  $150 

$50 複  

診  

白天  $150 

晚上  $150 

• 門診藥品為每超過 100 元以上要負擔 20 元，最高上限為 200 元，非健保給付項目另計。  

• 無健保身份其費用要全額自付。  

• 結帳時請出示正本身分證件、健保卡及其他有關優待證件。未帶健保卡及身分證件就醫者，一律自費，請於十日內持

正本身分證件、健保卡、收據返院退費。  

• 就診後無論有無處方，請您一定要到 1 樓批價處結帳。三日內(含就診當日及例假日)未結帳，一律列入欠費，需自費

補繳後才能再掛號，處方及檢查亦不保留。  

• 就診兩科以上，請記得每科均需結帳。  

• 健保卡有「重大傷病」註記者須經由醫師判定是否符合病情，若有符合可免繳部份負擔。  

• 若持有『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就醫，請記得批價時要出示。  

 

 

 

 



 

 
 

轉診就醫 

• 門診轉診病人  

1. 於本院就醫時請攜帶轉診單先至 1 樓轉診櫃檯辦理。  

2. 一張轉診單限使用一科門診，無攜帶轉診單者或是轉診期限過期者不能使用轉診身份，亦不接受補件。  

3. 轉診櫃檯受理時間：  

  上午  下午  

週一至週五  08：30~11：30 13：00~17：00 

4. 非受理時間由 1 樓掛號批價櫃檯處理。  

 

  

證明書申請與收費標準 

本人須帶正本身分證，委託親友申請或領取應帶雙方正本身分證及附上委託書  

種類  費用  備註  

甲種（訴訟）診斷書  1000 • 住院：出院前告知護理站，出院後則需掛住院時主治醫師門診。  

• 門診：診療當時即告知醫師，診療當時未告知則需在掛號。  

• 甲種及丙種診斷書若須申請英文版，要提供佐證資料來做更改如護照、居留證

等  

• 單純開立診斷書需加收掛號費 150 元。 

丙種診斷書  100 

重大傷病  

申請書  

100 

勞保診斷  

證明書  

250 

公、勞保、農保殘廢  

證明書  

500 

就醫證明  50 

病歷及報告影印用印 200 • 基本代辦費 

病歷及報告影印 5 • 影印費一張 

死亡證明書  100 • 須出示辦理人及當事人正本身分證為供主管機關查核因此不可由其他證件替代

敬請見諒。  

• 開立及再申請均需由第一法定繼承人辦理。  

年度繳費證明  100 

 



收據遺失補發  100 • 本人持正本身分證、非本人應帶雙方正本身分證及附上委託書至 1 樓櫃檯申

請。  

• 本院所開立之收據正本均只有一份，正本遺失恕不補發，所有再次申請收據補

發均為副本。  

丙診斷書附本  100 

英文醫療收據  100 • 於結帳前先告知收費人員，補申請需帶正本收據至 1 樓櫃檯辦理。 

收據附本用印費  5 • 需持收據正本至 1 樓櫃檯辦理。 

 

  

  
 

病歷資料申請須知 

• 服務時間： 

週一至週五 08：30~20：00，週六 08：30~11：30，假日及國定假日不受理申請。  

• 攜帶證件：  

1. 為確保病歷資料保密，申請、取件時須持相關證件以確認身份。  

2. 本人持正本身分證；非本人需有委託書及雙方正本身分證。  

3. 未成年病人之法定監護人、死亡病人之第一法定繼承人須提供正本身分證及與病人關係之證明文件。  

申請方式及費用  

申請內容  申請地點  取件時間  費用  

病歷摘要診療紀錄及檢查檢驗報

告  
1 樓批掛櫃檯或是經由門診  

當日申請後  

2~4 小時可取件  

（若遇到當日無法調閱的病

歷資料或是複印病歷頁數大

量，則需另行通知） 

基本費 200 元，複印一面病

歷 5 元  

放射影像資料  1 樓影像醫學科 
當日申請後  

2~4 小時可取件  
依內容 200 元 ~500 元 

中文住院病歷摘要  1 批掛樓櫃檯  14 個工作天  
基本費 200 元，  

複印一面病歷 5 元  

電子病歷  

（內容：X 光、電腦斷層、放射

特殊檢查、腹部超音波、胃鏡）  

1 樓批掛櫃檯  申請後另行通知  

單筆檢查複製費 200 元；多

筆檢查＜700MB 複製費 500

元；每增加一張 100 元  
 

 

 

 

 
 



病歷資料申請委託書 

病歷資料申請書暨委託書下載  

 

代領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藥物切結書表格下載  

 

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簽總給藥量者切結書表格下載  

  

 

◎住院手續辦理地點 : 

●  門 診 住 院 辦 理 地 點 於 一 樓 1 ~ 3 櫃 檯 。  

 

 

◎辦理住院時間 : 

●  住 院 報 到 辦 理 時 間 為 早 上 8 : 3 0 至 下 午 1 6 : 0 0   

●  預 定 住 院 當 日 住 院 櫃 檯 會 於 早 上 8 : 3 0 至 下 午 1 4 : 0 0 ， 床 位 安 排 係 當 日 有 空 床 方 能 通

知 住 院 ， 請 留 電 話 安 心 等 候 通 知 ， 到 避 免 久 候 。  

●  爲 維 護 您 的 權 益 ， 請 務 必 於 通 知 後 的 2 小 時 內 報 到 ， 逾 時 床 位 恕 不 保 留 。   

 

◎攜帶文件 : 

●  填 寫 完 畢 的 住 院 同 意 書 及 其 他 相 關 同 意 書 ， 例 如 : 手 術 同 意 書 以 及 麻 醉 同 意 書  

●  健 保 I C 卡 以 及 正 本 身 分 證 ( 外 籍 人 士 請 以 居 留 證 或 護 照 代 替 身 分 證 件 )  

●  若 有 重 大 傷 病 身 分 請 務 必 於 辦 理 住 院 時 請 提 醒 承 辦 人 員  

●  若 為 職 業 傷 害 身 分 ， 請 攜 帶 填 寫 完 整 的 「 職 傷 住 院 申 請 書 」  

●  有 重 大 傷 病 、 職 業 傷 害 、 榮 民 、 福 保 身 份 者 ， 請 於 辦 理 住 院 時 告 知   

 

◎住院部份負擔及病房等級收費  : 

●  依 健 保 局 規 定 急 性 病 房 住 院 費 用 部 份 負 擔 比 率 如 下 ：  

●  住  住 院 天 數  3 0 日 內 ： 所 有 住 院 費 用 ( 不 含 全 民 健 保 支 付 外 項 目 )  的 1 0 ﹪ ， 部 份 負 擔

最 高 限 額 5 0 ,  0 0 0 元 ( 費 用 若 有 調 整 依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最 新 公 告 )  

●  住 院 天 數  3 1 ~ 6 0 日 ： 所 有 住 院 費 用 ( 不 含 全 民 健 保 支 付 外 項 目 )  的 2 0 ﹪  

●  住 院 天 數  6 1 日 以 後 ： 所 有 住 院 費 用 ( 不 含 全 民 健 保 支 付 外 項 目 )  的 3 0 ﹪  

 

 

 

https://msl.e-ms.com.tw/Information/MedicalNotes/MSL/images/病歷摘要及資料影本申請書.pdf
https://msl.e-ms.com.tw/Information/MedicalNotes/MSL/images/代領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藥物切結書.pdf
https://msl.e-ms.com.tw/Information/MedicalNotes/MSL/images/一次領取慢性病連續處方簽總給藥量者切結書.pdf


病房類別  健保差額  全自費  附註  

單 人 套 房  3 0 0 0  4 8 6 7  含 電 視 及 冰 箱  

雙 人 套 房  1 0 0 0  2 6 7 1  含 電 視 及 冰 箱  

一 般 病 房  1 / 1 0 部 份 負 擔  1 8 6 7   

 

住院費用起訖計算  

（ 1 ） 住 院 基 本 費 係 以 日 計 ， 住 院 日 數 自 入 院 當 日 起 算 ； 出 院 日 在 上 午 1 2 時 以 前 離 院

者 ， 出 院 當 日 不 計 ； 超 過 中 午 1 2 時 加 計 一 日 ； 差 額 病 房 費 於 入 住 時 即 開 始 計 算 ， 費

用 需 自 行 負 擔 。  

（ 2 ） 若 因 疾 病 情 況 需 隔 離 照 護 ， 其 病 人 / 家 屬 要 求 入 住 隔 離 套 房 ， 依 照 「 病 房 收 費 標

準 」 收 費 。  

（ 3 ） 若 有 需 要 轉 出 到 其 他 等 級 之 病 床 ， 請 直 接 向 護 理 站 登 記 。   

 

住院其他注意事項  

●  除 管 灌 飲 食 外 ， 凡 伙 食 費 、 全 民 健 保 支 付 外 之 藥 費 、 材 料 費 、 檢 查 費 等 項 目 須 自

付 費 用 。  

●  住 院 期 間 所 發 生 之 各 項 費 用 ， 本 院 定 期 送 「 繳 費 通 知 單 」 至 各 病 床 ， 屆 時 請 向 各

護 理 站 收 費 人 員 或 1 樓 住 出 院 櫃 檯 繳 納 。  

●  患 者 經 醫 師 診 斷 為 可 出 院 療 養 時 ， 經 通 知 後 若 拒 不 出 院 ， 須 自 行 負 擔 醫 療 費 用 ，

病 房 費 用 以 自 費 計 價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辦 法 第 十 四 條 規 定 ） 。   

●  除 特 殊 重 大 事 故 必 須 親 自 處 理 者 ， 經 主 治 醫 師 同 意 請 假 ， 方 得 外 出 ， 晚 間 不 可 外

宿 ， 未 經 請 假 外 出 者 ， 視 同 自 動 出 院 （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醫 療 辦 法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   

●  如 對 費 用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洽 詢 1 樓 1 ~ 3 櫃 台 。   

 

『住院診斷關聯群支付制度』下病患不適當出院狀況   

一 、  出 院 前  2 4  小 時 內 生 命 徵 象 不 穩 定 。  

二 、  尚 有 併 發 症 ( c o m p l i c a t i o n ) 未 獲 妥 善 控 制 。   

三 、  
傷 口 有 嚴 重 感 染 、 血 腫 或 出 血 現 象 ， 但 屬 輕 微 感 染 、 血 腫 或 出 血 ， 可 以 在 門 診

持 續 治 療 者 除 外 。   

四 、  排 尿 困 難 或 留 置 導 尿 管 情 況 仍 不 穩 定 者 ( 洗 腎 之 病 患 除 外 ) 。   

五 、  
使 用 靜 脈 點 滴 、 手 術 傷 口 引 流 管 未 拔 除 者 ； 但 特 殊 引 流 管 經 醫 師 認 定 引 流 液 量

及 顏 色 正 常 ， 或 使 用 居 家 中 央 靜 脈 營 養 ， 可 出 院 療 養 、 門 診 追 蹤 處 理 者 除 外 。   



六 、  非 因 醫 療 需 要 之 轉 院 。   

七 、  其 他 經 醫 師 專 業 認 定 ， 仍 有 必 要 住 院 治 療 者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健 康 存 摺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在 官 網 建 置 「 健 康 存 摺 」 系 統 ， 民 眾 透 過 網 路 ， 可 隨 時 隨 地 免 費 查

詢 或 下 載 個 人 最 近 一 年 的 門 、 住 診 資 料 、 可 以 在 就 醫 時 ， 提 供 醫 師 參 考 ， 提 升 醫 療

安 全 與 效 益 。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在 官 網 建 置 「 健 康 存 摺 」 系 統 ， 民 眾 透 過 網 路 ， 可 隨

時 隨 地 免 費 查 詢 或 下 載 個 人 最 近 一 年 的 門 、 住 診 資 料 、 可 以 在 就 醫 時 ， 提 供 醫 師 參

考 ， 提 升 醫 療 安 全 與 效 益 。 相 關 問 題 請 洽 1 樓 掛 號 櫃 檯 或 病 房 。   

 

 

  

 


